
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5年省级
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科
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本科高校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落实教

育部关于推动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科（以下简称“四新”）

再深化、再拓展、再突破、再出发的要求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推

进高等院校学科专业调整优化的部署，加快推进学科专业内涵重

塑，持续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，我厅决定开展 2025 年省级“四

新”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遴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聚焦人才培养核心要素、关键

环节，统筹考虑新时代科技、文化创新高地建设与湖南“4×4”现代

化产业体系建设，探索专业研究和课程教学新范式，推动人工智

能、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“四新”专业建设深度融合，创新

多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，构建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，提高创

新创业人才培养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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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立项规模

面向全省普通本科教育，2025年遴选立项 120个左右省级“四

新”研究与实践项目。

三、项目申报

（一）项目选题

请各高校参照“四新”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（附件 2-5），结合

学科专业优化工作和学校现有工作基础与建设情况，按照相关选

题要求确定项目内容。要充分认识“四新”研究与实践项目创新发

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，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优势特色，统筹推进“四

新”研究与实践项目建设改革工作，深入开展多样化探索和实践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. 项目应突出学科专业交叉融合、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、特

色创新，鼓励跨学科、跨专业、跨学校联合申报；鼓励与相关行

业和企业、科研院所或国内外其他高校联合申报，将社会优质资

源转化为育人资源，搭建企业和高校合作平台。

2. 项目主要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，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

力、资源整合能力、工作胜任能力，责任心强，有充沛的时间和

精力投入项目研究与实践。

3. 申报人作为“四新”项目主要负责人可申报 1项，项目组成

员（含主持）参研的项目不超过 2 个。因“四新”项目数量有限，

为让更多老师或管理人员参与研究，上述要求包含之前评审的“四

新”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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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项目成员应直接参加项目设计、论证、研究和实施过程，

团队内部分工明确。由项目主要负责人所在学校为牵头单位，负

责提交项目申报书，统筹项目建设和工作开展。

四、立项程序

1. 限额申报。各高校严格按照指标限额数推荐申报（附件 1），

并遵循“四新”项目“应覆盖尽覆盖”的原则，根据专业分布情况合理

配比名额。

2. 学校推荐。各高校应对标项目申报要求，在开展校级项目

建设的基础上，择优推荐申报省级项目。评审结果应公示 5 个工

作日以上，公示时应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和邮箱，无异议后方可上报。

3. 评审立项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，遴选确定省级“四新”

研究与实践项目名单。

五、材料报送

（一）申报单位管理员填报。各申报单位管理员（账号为教

改校级管理员账号）于 5 月 12日-14日登录系统，按系统提供的

操作说明进行校级层面操作。

（二）教师填报。拟推荐立项项目的主持人将加盖单位公章

的 2025 年湖南省“四新”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书（附件 2-5）扫描

版上传到系统，系统开放时间为 5月 15日 00:00至 5月 19日 24:00。

系统网址为：http://222.247.225.211，请学校督促项目主要负责人

在规定时间内上传资料，逾期系统关闭。

（三）单位报送。各申报单位系统报送人于 5月 20日-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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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系统中对申报材料严格把关，确认无误后，在系统中提交审核，

系统将自动生成《申报汇总表》，将表格导出打印加盖公章后，

再将扫描件上传至系统留存。

联系人：省教育厅高教处周游、贾南，联系电话：0731－

84720851。技术咨询联系人：张幸，18175897266；任慧琳，

19892350825。

附件：1. 2025年省级“四新”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推荐指标分配表

2. 湖南省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及 2025年申报书

3. 湖南省新医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及 2025年申报书

4. 湖南省新农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及 2025年申报书

5. 湖南省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及 2025年申报书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5年 1月 22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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